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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规划

第十章 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

发布时间:2005-04-15 【字体：大 中 小】

第一节 原则与目标 

第84条    坚持生态保育、生态恢复与生态建设并重的原则，将北京建设成为山川秀美、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 

    2010年以前为生态城市的起步阶段，2010年-2020年为生态城市的成型阶段。促进经济从资源消耗型向生态友好型转变，即从传统产品经济

向服务经济、循环经济和知识经济转型；促进城市及区域生态环境向绿化、净化、美化、活化的可持续生态系统演变。 

第二节 建设限制分区 

第85条    综合生态适宜性、工程地质、资源保护等方面因素，规划明确划定禁止建设地区、限制建设地区和适宜建设地区，用于指导城镇开

发建设行为。禁止建设地区作为生态培育、生态建设的首选地，原则上禁止任何城市建设行为；限制建设地区多数是自然条件较好的生态重点

保护地或敏感区，将根据资源环境条件进一步划分控制等级，科学合理地引导开发建设行为，城市建设用地选择应尽可能避让。对于与限制建

设地区重叠的城镇建设区，应提出具体建设限制要求，做出相应的生态影响评价和提出生态补偿措施。适宜建设地区是城市发展优先选择的地

区，但建设行为也要根据资源环境条件，科学合理的确定开发模式、规模和强度。 

    （1）规划将河湖湿地、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地下水源核心区、山区泥石流高易发区、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大型市政通道

控制带、中心城绿线控制范围、河流、道路和农田林网以及城市楔型绿地控制范围等划入禁止建设地区。 

    （2）规划将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地下水源防护区、蓄滞洪区、山区泥石流中易发区、地质环境不适宜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森

林公园的非核心区、山前生态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文物地下埋藏区、绿化隔离地区以及中心城外地下水严重超采区、机场噪声控制区等

划入限制建设地区。 

    （3）禁止建设地区、限制建设地区以外的地区为适宜建设地区。 

第三节 综合生态 

第86条    市域生态功能区划 

    北京市域按地貌、人类活动强度等划分出3个生态区，即山区、平原地区、中心城及其城乡结合区。 

    （1）在山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防止外来物种入侵，治理水土流失，保护景观资源，推广生态旅游，防止农业面源污染以及废水和固

体废物污染，对采矿破坏过的区域进行生态恢复，妥善处理尾矿和矿渣。 

    （2）在平原地区，加强植树造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效防止外来有害生物的蔓延，推广生态旅游，减少工农业对环境的污染，发展节水

型产业，减少地下水的开采，对防洪区内的土地利用实行分区管理，控制蓄滞洪区人口增长。 

    （3）在中心城及其城乡结合区，控制建设规模，加强绿地等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城乡结合部环境的整治力度，大力削减污染物排放

量，鼓励发展循环经济。 

第87条    河湖水系 

    确定地表水环境功能分区，对应国家标准制定市域各河流、水库水体的水质目标。 

    河湖水系将以建设现代化水利为努力方向，实现由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生态水利的转变，制定出合理的、符合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河

湖水系的水网布局，保护和恢复重点历史河湖水系和水工建筑物，为建设生态城市创造条件。 

    （1）对中心城外围的南沙河、温榆河、北运河、潮白河、永定河等排水河道，应在河道阶梯化建设的基础上改善水质，增加河道用水。河

道两侧绿化带宽为100～200米，有条件的地段应增加绿化带的宽度，形成滨河公园绿化带。 

    （2）对于中心城范围内的河道，可结合防洪排水的工程建设，建设多层次、立体的风景观赏河道。基本还清中心城河道水体，进一步扩大

水面面积。 

    （3）在重视补充中心城河湖水系河湖蒸发、渗漏损失的同时，采取定期换水等措施，保证水体的清洁。  

    （4）在新城、镇的城市建设中严禁占用规划河湖用地。对有条件的地区应积极拓展河道绿化带，实施河道综合整治开发，并满足城市居民



的休闲、娱乐需求。 

    （5）保留利用北运河为主建设京津运河（北京段）的可能性。 

第88条    河湖湿地 

    （1）对于中心城现有湖泊，要有计划、分期分批地进行疏挖治理，修理堤岸、护坡，补充清洁水，改善湖泊水质。开辟砂子坑湖、安家楼

湖、大泡子等湖泊，积极修建三海子湿地公园、大羊坊湿地生态公园，千亩湖公园及入温榆河故道处的湿地等。结合河道规划和公园建设，扩

大水面，调蓄汛期洪水、调节城市小气候，改善城市景观。 

    （2）加强市域湿地的保护与建设，规划湿地自然保护区12个，主要分布在潮白河、永定河、大清河和蓟运河水系，形成大小结合、块状和

带状结合，山区和平原结合的湿地系统。 

第89条    城市绿化建设目标 

    2020年，建成功能完备的山区、平原、城市绿化隔离地区三道绿色生态屏障。全市林木覆盖率达到55%，森林覆盖率达到38%；城市绿地率

达到44%～48%，绿化覆盖率达到46%～50%；人均绿地面积40～45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5～18平方米。 

第90条    绿色空间功能 

    充分发挥农田、林地、荒地、公园、城市绿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绿色空间在生态、环境、景观、文化、游憩、减灾

方面的综合作用。 

第91条    市域绿地结构 

    市域绿地系统由中心城、平原地区、山区三个层次构成。 

    市域绿地空间结构以山区普遍绿化为基础，以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绿化为重点，以“五河十路”绿化带和楔形绿地为骨

架，以河流、道路和农田林网为脉络；完善第一道和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加强中心城、新城和小城镇等各级绿地系统的有机联系。实现生态

绿地空间布局上的均衡、合理配置。 

第92条    山区绿化建设 

    依托“三北”防护林体系，加快燕山地区水源保护林和太行山地区水土保持林建设，形成防御首都风沙入侵的屏障。完善风景名胜区和自

然保护区的规划管理与保护，加强山地绿化，稳步推进岩石裸露地区植被恢复，提高森林资源质量，加快宜林荒山、疏林地和未成林地的绿化

建设，充分发挥森林涵养水源、净化水质、减少水土流失的功能。加强矿山的治理，严格控制浅山区开发建设，加强绿化建设和生态恢复。 

第93条    平原地区绿化建设 

    加强城市绿化隔离地区、沿河流和道路形成的绿色走廊、五大风沙治理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及湿地保护区等重点绿化

工程的建设，构建平原地区绿地结构，形成城乡一体的绿化体系。 

    （1）重点建设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是控制中心城向外蔓延的生态屏障，规划由两个绿环、九片楔形绿色限制区及五

片组团间绿色限制区构成绿地系统。两环是指沿温榆河及永定河两岸绿色生态走廊、六环路绿化带；九片楔形绿色限建区位于新城之间，沟通

中心城与外围绿色空间的联系；五片组团间绿色限建区是沿着放射路在中心城与新城之间，起到防止建设连片的作用，并且沟通楔形绿色限建

区之间的联系。 

    （2）在九片楔形绿色限建区基础上向外延伸，连接中心城、新城及外埠地区，构筑西北挡、东南敞，生态廊道与城市建设轴互补的格局，

维护城市生态绿地系统与格局的连续性；为动植物迁移和传播提供有效的通道，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时开辟大量绿色空间，美化城市景观，畅

通城市风场，降低热岛效应。 

    （3）结合九片楔形绿色限制区，因地制宜，规划建设四个功能明确、规模适度、生态作用明显的郊野公园。 

    （4）在重点风沙治理区和城市上风口建设防风固沙林，有效防止就地起沙和抵御风沙进京。 

第94条    中心城绿化建设 

    形成以旧城为中心向外逐渐扩展的环状、放射状、点状绿地交织而成的网状系统，鼓励立体植被化，改善环境质量。 

    （1）环状绿地：以二环路，南、北护城河绿地为基础，形成围绕旧城大体呈现明清城垣“凸”字形轮廓的绿化带；围绕中心城以第一道绿

化隔离地区形成公园环及四环路、五环路景观防护林带。 

    （2）放射状绿地：中心城不同方向的楔形绿地、沿放射路两侧的绿化带形成绿色通道。完善由东西长安街、南北中轴线及其延长线两侧绿

地组成的“十字”景观轴线，体现北京地域与历史文化特色。 

    （3）点状绿地：逐步实现各级规划公园绿地、居住绿地、附属绿地，形成系统完整、布局合理、功能健全的中心城点状绿地布局。实现居

民出行500米见绿地，消除公共绿地服务盲区。 

第95条    新城绿化 

    规划和建设新城之间的绿色缓冲隔离带，防止新城连片蔓延发展，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新城应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自然条件，形成各

具特色、相对完整的城市绿地系统。其绿地建设标准、布局结构和各项指标应优于中心城。 

第96条    风景名胜区保护 

    风景名胜区是城市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必须处理好风景名胜资源的公共使用与当地富民政策的关系。严格

控制核心区内各类建设，实行统一规划，防止城市化、人工化和不恰当的商业化。 

第97条    生物多样性保护 

    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构筑充足的生态组分和合理的生态格局。由大片林业用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城市绿地等构成一、二级结

构性生态控制区，作为区域生态体系中重要的物种栖息地、自然生态系统保留地和水源涵养地；由主要河流通道和对外交通通道的绿化隔离带

构成生态通道体系。 

第98条    加强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流域综合治理，建立稳定的区域生态网络。结合区域空间体系的完善，加强京张、京承生态经济走



廊的建设，同时促进燕山、太行山山脉生态屏障的建设。 

第四节 环境污染防治 

第99条    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源头治理与末端治理相结合的原则。环境污染防治的目标是：到2010年，城市环境质量基本

达到国家标准，全市生态状况继续好转；2020年，空气质量指标在全年绝大部分时间内满足国家标准，主要饮用水源水质、全部地表水体水质

和环境噪声等符合相应国家标准。 

第100条    污染物排放总量 

    进一步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以2002年环境统计数据为基数，2010年规划全市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和工业粉尘排放总量削减率均不低于

40%，中心城削减率分别不低于40%、50%和60%，全市烟尘和氨氮排放总量削减率约20%；到2020年各项污染物排放量进一步有所削减。同时，完

成国家下达的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削减指标。 

第101条    大气污染防治 

    针对大气污染呈现出的典型复合型污染形态以及颗粒物污染较重等情况，加大以天然气为主的清洁能源使用量，大力提倡使用清洁能源交

通工具，控制施工扬尘，缓解光化学污染。2010年，二氧化硫年均浓度达到国家标准，二氧化氮年均浓度基本达到国家标准，可吸入颗粒物年

均浓度明显下降，臭氧超标情况有所遏制； 2020年，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达到国家标准，臭氧超标情况大幅度减少。 

第102条    水污染防治 

    进一步加强水环境质量改善工作。继续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完善城市污水管网，改建厕所，加强城市地区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工作，加

快城镇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厂建设。强化农村地区的水污染防治，治理水土流失。严格限制地下水开采，合理调配水资源，增加生态用水，促

进全市地表水体水质的改善。2010年，中心城和新城城市水系平水年基本达到国家标准，城市下游水体水质明显改善，主要地表饮用水源水质

保持达标，平原区地下水超采和局部污染的局面有所好转；2020年，全市地表水体水质平水年基本达到国家标准，地下水水质有所改善或保持

达标。 

第103条    噪声、辐射及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 

    噪声、辐射、热岛效应等污染按照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标准治理。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重点放在生活垃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方面。进一步推行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削减、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加强危险废弃物集中处理设施建设，使危险废物特别是医疗

废弃物得到安全处理处置。 

第104条    面源污染防治 

    在农村种植业中推行保护性耕作技术，在养殖业中推行清洁生产，防治面源污染，并全面启动畜禽养殖场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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